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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-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教学及考试 

工作安排的通知 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关于2020—2021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教学及考试工作安排通知

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期末教学安排 

考查课程于第 17 周星期四（2020 年 12 月 31 日）结束授课；

考试课程于第 18 周星期五（2021 年 1 月 8 日）结束授课。 

二、期末课程考核时间安排 

（一）考查课程 

定于第 18 周（2021 年 1 月 4 日—8 日）按照原授课时间、

地点完成考核。若因实施开展“16+2”，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考

查课程考核的，需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，明确考试的具体时间

安排，经同意后方可实施。 

（二）技能（术科）课程 

定于 18 周（2021 年 1 月 4 日—8 日）按照原授课时间、地

点完成考核。 

（三）考试课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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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于 19 周—20 周（2021 年 1 月 11 日—20 日，周末不安排）

内完成考核。《计算机文化基础 I》为上机考试，滚动排考。其余

科目每天 3 场，开始时间分别为 9:00、14:00 和 16:30，更改考试

时间必须提前报教务处审批，原则上通识类、教师教育类课程不

得调整考试时间，具体安排见表 1。 

表 1 通识课、教师教育类课程安排 

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

1 月 11 日 

 

9:00-11:00 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 

14:00-16:00 
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理论体系概论》 

16:30-18:30 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 

1 月 12 日 

 

9:00-11:00 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 

14:00-16:00 《大学英语 I》 

16:30-18:30 《大学英语 III》《大学英语 IV 拓展》 

1 月 13 日 8:30 起 《计算机文化基础 I》 

1 月 14 日 

9:00-11:00 《发展与教育心理学》 

14:00-16:00 《普通教育学》 

16:30-18:30 《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》 

1 月 15-20 日

（周末除外） 

9:00-11:00 

各学院专业课 14:00-16:00 

16:30-18:30 

注意事项： 

1 月 13 日 8:30 起，《计算机文化基础 I》课程考试。分批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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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三、期末课程考核具体安排 

（一）通识课、教师教育类课程由开课学院排考，专业课由

学生所在学院进行排考。各学院按照《重庆师范大学 2020-2021

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（模板）》（附件 1）对排考数据进

行汇总。（注：附件 1 应包含考查课和考试课的考核安排。） 

（二）期末考试考场安排原则：60 人以下考生（含 60 人）的

考场安排 2 位监考老师；60 人—100 人（含 100 人）的考场安排

3 位监考老师；100 人以上的考场安排 4 位监考老师。 

（三）大学英语 I、III 板块课程考核中的听力部分将采取调

频广播的方式进行播放，请参考学生自带收听设备。具体安排如

下：使用新视野、进阶英语和 21 世纪大学英语教材的专业，开考

后立即开始听力考试；使用创新大学英语教材的专业（艺体高职）

开考后半小时开始听力考试。 

四、考试工作相关规范要求 

期末考试试卷及成绩管理按照《重庆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、

专科考试工作规范》（重师发〔2011〕27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考试

工作规范》”）文件的要求执行。关于本次期末考试，强调以下几

点： 

（一）考前组织 

各学院须高度重视期末考试，组织任课教师、监考老师认真

学习与期末考试相关文件，履行好每个岗位的职责。对学生进行

考前动员，加强考风考纪教育，确保考试的公正客观，要求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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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请勿携带手机进入考试区域。 

（二）考试安排 

各学院确定考试日期、场次及参考人数后，于 12 月 10 日 17

点前将附件 1 交至弘德楼 1106 室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至弘德楼

1104 室彭老师处排考。各学院将排考后的附件 1，由学院领导签

字并加盖公章，于 12 月 15 日 17 点前交教务处教学运行科（弘

德楼 1106 室）存档，电子版发邮箱 954937492@qq.com。 

公共课考试安排由开课学院报送，没有公共课的学院只报送

专业课程考试安排。 

考试地点安排按照弘德楼、特教楼、第二实验楼、图北楼的

顺序依次排考，先到先排。各学院的专业技能课考核仍然安排在

各自的专业教室或场地进行，如：声乐、钢琴、舞蹈、计算机上

机操作课程、理科实验操作课程、体育术科课程等。 

（三）试卷命题与印制 

1.试卷命题 

请各教学单位严格遵守课程标准，准确、合理进行命题。 

2.试卷印制 

课程考核试卷由教务处统一印刷，严禁擅自印刷，开课学院

须指定 1 名试卷管理工作负责人，负责试卷印制内容、数量的确

认。通识课、专业课试卷务必于 12 月 11 日前交由教务处文印中

心印刷，同时需附上《重庆师范大学 2020-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本

科生试卷册总目录》（附件 2）加盖公章，文印中心据此印刷试卷。 

3.试卷领取 

mailto:��ѧԺ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μ�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18��12��19��17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1�ĵ��Ӱ淢����
mailto:��ѧԺ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μ�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18��12��19��17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1�ĵ��Ӱ淢����
mailto:��ѧԺ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μ�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18��12��19��17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1�ĵ��Ӱ淢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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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须指定 1 名试卷管理工作负责人，负责期末考试试卷

管理工作。各学院至少于每门课程考试前三天到教务处领取试卷，

妥善保管，确保试卷准确无误，在领取试卷时，将签署《重庆师

范大学期末考试试卷管理告知书》（附件 3）。 

4.试卷的保管、发放、回收 

各学院将试卷领回所在学院后，须妥善放置在试卷专用保管

设备内（带锁装置），由专人负责保管；在考试的前一天，学院应

派人再次检查试卷并清点分好的试卷，确保试卷的准确无误；试

卷的发放环节，试卷发放时间应在考试科目当天的开考前 60 分钟，

不得提前发放试卷，发放时应由专人当面发放给监考人员本人，

不得代领或转交；试卷的回收环节，考试结束后，及时按要求回

收试卷。 

试卷的保管、发放、回收各个环节均要有记录、有相关人员

的签字确认，各环节所有情况记录材料请各学院妥善保管备查。 

（四）成绩评定、登载 

1.成绩评定 

学校鼓励各学院积极开展课程考核方式改革，学生课程成绩

原则上由形成性评价成绩和终结性评价成绩两部分组成。考查课，

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比例不低于为 6：4；考试课，形成性评

价与终结性评价比例不低于为 5：5；每门课程除课堂出勤记录外

还应增加一种及以上的形成性评价形式。请老师参照《形成性评

价成绩记载表（模版）》（附件 4），详细记载学生形成性评价的成

绩构成，且归档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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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绩登载 

（1）为了确保 2021 年 1 月份的毕业授位工作、开学第二次

课程考核、重修补修刷新报名等后续工作的有效开展，任课教师

应在课程考试结束后尽快完成阅卷，并将及时将成绩登载进教务

管理系统。 

（2）本次教务管理系统成绩登载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2 日

上午 9 点—1 月 27 日晚 23 点。请各学院任课教师务必在规定的

时间内完成成绩登载工作，开学后，教务处将对任课教师成绩登

载情况进行清理。因教师个人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务管理

系统成绩登载的，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，将按照教学事故进行

处理，同时追究学院的教学管理责任。 

（3）学生成绩栏不允许空格，请根据考前学生上交的《重庆

师范大学学生缓考申请表（2020 版）》（附件 5）在成绩登录系统

“备注栏”内选择：缓考、缺考、违纪。成绩登录完毕后，由任

课教师将成绩单（一式两份）签字后交任课学院，电子档学院和

教师均存档。 

（五）试卷整理及保存 

各学院在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对首次考核试卷的整理；第二

次考核试卷整理在考核工作结束后两周内完成。若学生成绩刷新、

缓考和自修参加首次考核，其试卷放在跟随考核年级试卷后面。

所有试卷的整理按照《考试工作规范》文件中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缓考相关要求 

申请办理缓考的学生，开课学院和学生所在学院务必按照《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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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工作规范》第五章第二十条相关要求严格审查缓考资格。缓考

手续必须在期末课程考核开始前（2021 年 1 月 11 日前）办理完

毕，开考后概不办理缓考手续。 

因突发疾病无法参考的学生可凭医院证明材料酌情延后办

理。申请缓考的学生除填写《重庆师范大学学生缓考申请表》外，

还应附有关证明材料，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签字盖章后到开课学

院办理缓考。办完缓考手续后交给开课学院作为任课教师打成绩

的凭证。 

五、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

请各学院务必告知师生：目前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，学

校各项工作均按照学校总体防控要求执行，出现体温异常、干咳

乏力、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师生不允许进入考试区域；此外，考试

期间建议师生做好佩戴口罩等疫情防护措施。 

进入考场前，应由开课学院负责做好当堂考试学生体温测量

工作，若出现体温异常的学生，由所在区域医务室医生研判是否

可以正常参加考试，如需要单独考试的则由考务办就近安排备用

隔离考场，学生的试卷由原考场监考老师负责发放和收卷。备用

隔离考场及医务室设置情况如下： 

日期 楼栋 医务室 备用隔离考场 

1 月 11-12 日             

1 月 14-20 日         

（周末除外） 

砺志楼 3 楼教员休息室 T2101 

弘德楼 1 栋 1106 室 1 栋 1105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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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13 日 知行楼 3 楼教员休息室 

最后一场（具体见

计算机与信息科学

学院通知） 

 

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期末教学及考试相关工作，按照本通

知要求认真组织和安排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学校将对各单位考

试安排工作进行抽查，并纳入年度考核。 

 

附件：1.重庆师范大学 2020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

    排表（模板） 

2.重庆师范大学 2020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试卷  

    册总目录  

3.重庆师范大学期末考试试卷管理告知书 

4.形成性评价成绩记载表（模板） 

5.重庆师范大学学生缓考申请表（2020 版） 

6.考生守则 

7.监考守则 

8.板书内容 

9.考场情况记录表 

 

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 日 

      （联系人：湛艳；联系电话：65910194） 


